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原簡字第8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孟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蕭芳芳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

第21號），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

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原易字第58號），爰不經通常審

判程序，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邱孟玲犯公然侮辱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會議影片錄影畫面

勘驗筆錄」、「被告邱孟玲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6日準備程

序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係指以語言（或舉動）在公共場所向

特定之人辱罵，為其他不特定人可以聞見之情形。而其語言

（或舉動）之含義，又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者而言。倘

與人發生爭執，而心生氣憤、不滿，出言譏罵對方，已具針

對性，且係基於表達己身不滿，顯非玩笑可比，聽聞者已可

感受陳述之攻擊性，而非平常玩笑或口頭禪，當然會使該特

定人感覺人格遭受攻擊，足以貶損其名譽及尊嚴評價，而與

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相符。倘依個案之表意脈絡，

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

合理忍受之範圍；而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

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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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

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

者，於此範圍內，刑法第309條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

之意旨尚屬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㈡查被告以「Bitch」之詞語辱罵告訴人王瑄，依社會通念，

係具有輕蔑、鄙視及使人難堪之涵意，足以貶損告訴人之社

會評價。又被告係在關於部落用水管理會議中之公開場所，

以手指向告訴人，並以「Bitch」等語辱罵告訴人，另被告

為上開行為後，仍在該會議後續中，解釋係因為告訴人「未

婚生子」，所以才以「Bitch」詞語指涉告訴人，此有本院

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易字卷第128頁）。是被告乃係因用

水會議之衝突，對告訴人產生不滿，而對告訴人施以針對性

之言論攻擊，且表意方式並無特別之學、藝術價值，亦與公

共事務（部落用水問題）毫無關聯，反而激化衝突，更隱含

歧視女性之意味，是依被告之表意脈絡，顯係故意公然貶損

他人之名譽，堪認被告上開行為確屬公然侮辱無訛。是核被

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智慮成熟之成年人，

應具有相當智識及社會經歷，竟遇事不思理性處理，僅因細

故辱罵告訴人，所為非是；並審酌被告雖使用之言詞粗鄙，

對於告訴人之社會評價及名譽具相當程度之侵害，但係於實

體會議中以單純口述方式為之，與其他書面、網路散布等方

式相比，較不易累積或擴散，非屬最嚴重之犯行情節等情；

另參酌被告雖坦承犯行，但目前尚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

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為家庭主婦，每個

月須與其他兄弟姊妹分攤父母看護費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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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馮興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林永、郭又菱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連庭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

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

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

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淨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續字第21號

　　被　　　告　邱孟玲　女　5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臺東縣○○鄉○○村○○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號5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孟玲與王瑄於民國111年7月間均為臺東縣海端鄉廣原村之

村民，然邱孟玲於111年7月11日20時許，在址設臺東縣○○

鄉○○村○○00○0號之廣原大埔活動中心內參加大埔部落

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舉行之住戶會議時，竟基於公然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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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犯意，於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上開地點，以手指向

王瑄，並接續以「Bitch,shut up,Bitch」等語辱罵王瑄，

足以貶損王瑄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嗣經王瑄報警處理，循線

而悉上情。

二、案經王瑄訴由臺東縣警察局關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又被

告上開數次辱罵告訴人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

施，並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

會健全概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

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

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雖認被告於上開時、地，亦有對證人王繼

國以「Bitch,shut up,Bitch」侮辱之，然查，觀諸現場影

像及本案勘驗筆錄，係先由一名女性稱：「又要告了又要告

了」等語，被告則隨即口出「Bitch,shut up,Bitch」等語

時，並指向告訴人王瑄所在位置，又「Bitch」之本意為雌

性犬科動物，約相當於中文語境中之「婊子、賤人」等語，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邱孟玲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證明其有於犯罪事實所示之時間在本

案地點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王瑄於警詢

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之時間、地點，在

會議過程中指著其，並對其以「Bitc

h,shut up,Bitch」等語辱罵之事實。

3 證人王繼國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之時間、地點，在

會議過程中對告訴人以「Bitch ,shut

up,Bitch」等語辱罵之事實。

4 現場錄影影像、本署檢察

官勘驗筆錄各1份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之時間、地點，在

會議過程中，以手指向告訴人，並對

告訴人以「Bitch ,shut up,Bitch」

等語辱罵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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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觀諸上開現場情狀，被告是否亦係欲侮辱作為生理男性之

證人王繼國，尚非全然無疑，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上揭

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而應為前揭起訴

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另查，至告

訴暨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另向告訴人及證人

王繼國比中指，及有以「未婚生子」等語辱罵告訴人，而涉

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同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

罪嫌，惟查，觀諸現場影像，被告固有比出中指之手勢，惟

被告係向其正前方比出中指手勢，再隨即向被告左側環繞會

議現場半圈，及同時口出：「不要講話不要講話」等語，則

被告是否確係針對特定人而為上開行為，實非全然無疑。另

觀諸現場影像，被告固有口出「未婚生子」一詞，然被告亦

提出告訴人臉書帳號上之結婚登記、生子之貼文截圖，而上

開貼文之張貼時間分別為105年9月2日及105年11月15日，被

告並陳稱：告訴人應係於未結婚時，就已經懷孕等語，是被

告基於其前揭認知而為描述，縱其用詞未臻精確，然尚難遽

認被告確實具備刑法上誹謗罪之主觀上犯意，惟此部分若成

立犯罪，因與上揭起訴部分之時間、空間密接，而均應視為

接續所為之一行為，而與上揭起訴部分屬於一行為觸犯數罪

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均為起訴效力所及，爰均不另為不起訴

之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馮興儒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9 　　日

　　　　　　　　　　　　　　　書　記　官　　廖承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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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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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原簡字第8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孟玲






選任辯護人  蕭芳芳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第21號），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原易字第58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邱孟玲犯公然侮辱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會議影片錄影畫面勘驗筆錄」、「被告邱孟玲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6日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係指以語言（或舉動）在公共場所向特定之人辱罵，為其他不特定人可以聞見之情形。而其語言（或舉動）之含義，又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者而言。倘與人發生爭執，而心生氣憤、不滿，出言譏罵對方，已具針對性，且係基於表達己身不滿，顯非玩笑可比，聽聞者已可感受陳述之攻擊性，而非平常玩笑或口頭禪，當然會使該特定人感覺人格遭受攻擊，足以貶損其名譽及尊嚴評價，而與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相符。倘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於此範圍內，刑法第309條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以「Bitch」之詞語辱罵告訴人王瑄，依社會通念，係具有輕蔑、鄙視及使人難堪之涵意，足以貶損告訴人之社會評價。又被告係在關於部落用水管理會議中之公開場所，以手指向告訴人，並以「Bitch」等語辱罵告訴人，另被告為上開行為後，仍在該會議後續中，解釋係因為告訴人「未婚生子」，所以才以「Bitch」詞語指涉告訴人，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易字卷第128頁）。是被告乃係因用水會議之衝突，對告訴人產生不滿，而對告訴人施以針對性之言論攻擊，且表意方式並無特別之學、藝術價值，亦與公共事務（部落用水問題）毫無關聯，反而激化衝突，更隱含歧視女性之意味，是依被告之表意脈絡，顯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之名譽，堪認被告上開行為確屬公然侮辱無訛。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智慮成熟之成年人，應具有相當智識及社會經歷，竟遇事不思理性處理，僅因細故辱罵告訴人，所為非是；並審酌被告雖使用之言詞粗鄙，對於告訴人之社會評價及名譽具相當程度之侵害，但係於實體會議中以單純口述方式為之，與其他書面、網路散布等方式相比，較不易累積或擴散，非屬最嚴重之犯行情節等情；另參酌被告雖坦承犯行，但目前尚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為家庭主婦，每個月須與其他兄弟姊妹分攤父母看護費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馮興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林永、郭又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連庭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淨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續字第21號
　　被　　　告　邱孟玲　女　5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臺東縣○○鄉○○村○○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號5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孟玲與王瑄於民國111年7月間均為臺東縣海端鄉廣原村之村民，然邱孟玲於111年7月11日20時許，在址設臺東縣○○鄉○○村○○00○0號之廣原大埔活動中心內參加大埔部落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舉行之住戶會議時，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上開地點，以手指向王瑄，並接續以「Bitch,shut up,Bitch」等語辱罵王瑄，足以貶損王瑄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嗣經王瑄報警處理，循線而悉上情。
二、案經王瑄訴由臺東縣警察局關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邱孟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其有於犯罪事實所示之時間在本案地點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王瑄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之時間、地點，在會議過程中指著其，並對其以「Bitch,shut up,Bitch」等語辱罵之事實。



		3

		證人王繼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之時間、地點，在會議過程中對告訴人以「Bitch ,shut up,Bitch」等語辱罵之事實。



		4

		現場錄影影像、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各1份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之時間、地點，在會議過程中，以手指向告訴人，並對告訴人以「Bitch ,shut up,Bitch」等語辱罵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又被告上開數次辱罵告訴人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並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雖認被告於上開時、地，亦有對證人王繼國以「Bitch,shut up,Bitch」侮辱之，然查，觀諸現場影像及本案勘驗筆錄，係先由一名女性稱：「又要告了又要告了」等語，被告則隨即口出「Bitch,shut up,Bitch」等語時，並指向告訴人王瑄所在位置，又「Bitch」之本意為雌性犬科動物，約相當於中文語境中之「婊子、賤人」等語，則觀諸上開現場情狀，被告是否亦係欲侮辱作為生理男性之證人王繼國，尚非全然無疑，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上揭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而應為前揭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另查，至告訴暨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另向告訴人及證人王繼國比中指，及有以「未婚生子」等語辱罵告訴人，而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同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嫌，惟查，觀諸現場影像，被告固有比出中指之手勢，惟被告係向其正前方比出中指手勢，再隨即向被告左側環繞會議現場半圈，及同時口出：「不要講話不要講話」等語，則被告是否確係針對特定人而為上開行為，實非全然無疑。另觀諸現場影像，被告固有口出「未婚生子」一詞，然被告亦提出告訴人臉書帳號上之結婚登記、生子之貼文截圖，而上開貼文之張貼時間分別為105年9月2日及105年11月15日，被告並陳稱：告訴人應係於未結婚時，就已經懷孕等語，是被告基於其前揭認知而為描述，縱其用詞未臻精確，然尚難遽認被告確實具備刑法上誹謗罪之主觀上犯意，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上揭起訴部分之時間、空間密接，而均應視為接續所為之一行為，而與上揭起訴部分屬於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均為起訴效力所及，爰均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馮興儒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9 　　日
　　　　　　　　　　　　　　　書　記　官　　廖承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原簡字第8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孟玲



選任辯護人  蕭芳芳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
第21號），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
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原易字第58號），爰不經通常審
判程序，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邱孟玲犯公然侮辱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會議影片錄影畫面
    勘驗筆錄」、「被告邱孟玲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6日準備程
    序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係指以語言（或舉動）在公共場所向
    特定之人辱罵，為其他不特定人可以聞見之情形。而其語言
    （或舉動）之含義，又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者而言。倘
    與人發生爭執，而心生氣憤、不滿，出言譏罵對方，已具針
    對性，且係基於表達己身不滿，顯非玩笑可比，聽聞者已可
    感受陳述之攻擊性，而非平常玩笑或口頭禪，當然會使該特
    定人感覺人格遭受攻擊，足以貶損其名譽及尊嚴評價，而與
    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相符。倘依個案之表意脈絡，
    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
    合理忍受之範圍；而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
    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
    、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
    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
    ，於此範圍內，刑法第309條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
    意旨尚屬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
　㈡查被告以「Bitch」之詞語辱罵告訴人王瑄，依社會通念，係
    具有輕蔑、鄙視及使人難堪之涵意，足以貶損告訴人之社會
    評價。又被告係在關於部落用水管理會議中之公開場所，以
    手指向告訴人，並以「Bitch」等語辱罵告訴人，另被告為
    上開行為後，仍在該會議後續中，解釋係因為告訴人「未婚
    生子」，所以才以「Bitch」詞語指涉告訴人，此有本院勘
    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易字卷第128頁）。是被告乃係因用水
    會議之衝突，對告訴人產生不滿，而對告訴人施以針對性之
    言論攻擊，且表意方式並無特別之學、藝術價值，亦與公共
    事務（部落用水問題）毫無關聯，反而激化衝突，更隱含歧
    視女性之意味，是依被告之表意脈絡，顯係故意公然貶損他
    人之名譽，堪認被告上開行為確屬公然侮辱無訛。是核被告
    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智慮成熟之成年人，
    應具有相當智識及社會經歷，竟遇事不思理性處理，僅因細
    故辱罵告訴人，所為非是；並審酌被告雖使用之言詞粗鄙，
    對於告訴人之社會評價及名譽具相當程度之侵害，但係於實
    體會議中以單純口述方式為之，與其他書面、網路散布等方
    式相比，較不易累積或擴散，非屬最嚴重之犯行情節等情；
    另參酌被告雖坦承犯行，但目前尚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
    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為家庭主婦，每個
    月須與其他兄弟姊妹分攤父母看護費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馮興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林永、郭又菱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連庭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
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
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
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淨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續字第21號
　　被　　　告　邱孟玲　女　5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臺東縣○○鄉○○村○○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號5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孟玲與王瑄於民國111年7月間均為臺東縣海端鄉廣原村之
    村民，然邱孟玲於111年7月11日20時許，在址設臺東縣○○鄉
    ○○村○○00○0號之廣原大埔活動中心內參加大埔部落簡易自來
    水管理委員會舉行之住戶會議時，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
    於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上開地點，以手指向王瑄，並
    接續以「Bitch,shut up,Bitch」等語辱罵王瑄，足以貶損
    王瑄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嗣經王瑄報警處理，循線而悉上情
    。
二、案經王瑄訴由臺東縣警察局關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邱孟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其有於犯罪事實所示之時間在本案地點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王瑄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之時間、地點，在會議過程中指著其，並對其以「Bitch,shut up,Bitch」等語辱罵之事實。 3 證人王繼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之時間、地點，在會議過程中對告訴人以「Bitch ,shut up,Bitch」等語辱罵之事實。 4 現場錄影影像、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各1份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之時間、地點，在會議過程中，以手指向告訴人，並對告訴人以「Bitch ,shut up,Bitch」等語辱罵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又被
    告上開數次辱罵告訴人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
    ，並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
    健全概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
    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
    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雖認被告於上開時、地，亦有對證人王繼
    國以「Bitch,shut up,Bitch」侮辱之，然查，觀諸現場影
    像及本案勘驗筆錄，係先由一名女性稱：「又要告了又要告
    了」等語，被告則隨即口出「Bitch,shut up,Bitch」等語
    時，並指向告訴人王瑄所在位置，又「Bitch」之本意為雌
    性犬科動物，約相當於中文語境中之「婊子、賤人」等語，
    則觀諸上開現場情狀，被告是否亦係欲侮辱作為生理男性之
    證人王繼國，尚非全然無疑，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上揭
    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而應為前揭起訴
    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另查，至告
    訴暨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另向告訴人及證人
    王繼國比中指，及有以「未婚生子」等語辱罵告訴人，而涉
    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同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
    罪嫌，惟查，觀諸現場影像，被告固有比出中指之手勢，惟
    被告係向其正前方比出中指手勢，再隨即向被告左側環繞會
    議現場半圈，及同時口出：「不要講話不要講話」等語，則
    被告是否確係針對特定人而為上開行為，實非全然無疑。另
    觀諸現場影像，被告固有口出「未婚生子」一詞，然被告亦
    提出告訴人臉書帳號上之結婚登記、生子之貼文截圖，而上
    開貼文之張貼時間分別為105年9月2日及105年11月15日，被
    告並陳稱：告訴人應係於未結婚時，就已經懷孕等語，是被
    告基於其前揭認知而為描述，縱其用詞未臻精確，然尚難遽
    認被告確實具備刑法上誹謗罪之主觀上犯意，惟此部分若成
    立犯罪，因與上揭起訴部分之時間、空間密接，而均應視為
    接續所為之一行為，而與上揭起訴部分屬於一行為觸犯數罪
    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均為起訴效力所及，爰均不另為不起訴
    之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馮興儒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9 　　日
　　　　　　　　　　　　　　　書　記　官　　廖承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原簡字第8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孟玲






選任辯護人  蕭芳芳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第21號），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原易字第58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邱孟玲犯公然侮辱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會議影片錄影畫面勘驗筆錄」、「被告邱孟玲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6日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係指以語言（或舉動）在公共場所向特定之人辱罵，為其他不特定人可以聞見之情形。而其語言（或舉動）之含義，又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者而言。倘與人發生爭執，而心生氣憤、不滿，出言譏罵對方，已具針對性，且係基於表達己身不滿，顯非玩笑可比，聽聞者已可感受陳述之攻擊性，而非平常玩笑或口頭禪，當然會使該特定人感覺人格遭受攻擊，足以貶損其名譽及尊嚴評價，而與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相符。倘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於此範圍內，刑法第309條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以「Bitch」之詞語辱罵告訴人王瑄，依社會通念，係具有輕蔑、鄙視及使人難堪之涵意，足以貶損告訴人之社會評價。又被告係在關於部落用水管理會議中之公開場所，以手指向告訴人，並以「Bitch」等語辱罵告訴人，另被告為上開行為後，仍在該會議後續中，解釋係因為告訴人「未婚生子」，所以才以「Bitch」詞語指涉告訴人，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易字卷第128頁）。是被告乃係因用水會議之衝突，對告訴人產生不滿，而對告訴人施以針對性之言論攻擊，且表意方式並無特別之學、藝術價值，亦與公共事務（部落用水問題）毫無關聯，反而激化衝突，更隱含歧視女性之意味，是依被告之表意脈絡，顯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之名譽，堪認被告上開行為確屬公然侮辱無訛。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智慮成熟之成年人，應具有相當智識及社會經歷，竟遇事不思理性處理，僅因細故辱罵告訴人，所為非是；並審酌被告雖使用之言詞粗鄙，對於告訴人之社會評價及名譽具相當程度之侵害，但係於實體會議中以單純口述方式為之，與其他書面、網路散布等方式相比，較不易累積或擴散，非屬最嚴重之犯行情節等情；另參酌被告雖坦承犯行，但目前尚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為家庭主婦，每個月須與其他兄弟姊妹分攤父母看護費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馮興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林永、郭又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連庭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淨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續字第21號
　　被　　　告　邱孟玲　女　5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臺東縣○○鄉○○村○○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號5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孟玲與王瑄於民國111年7月間均為臺東縣海端鄉廣原村之村民，然邱孟玲於111年7月11日20時許，在址設臺東縣○○鄉○○村○○00○0號之廣原大埔活動中心內參加大埔部落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舉行之住戶會議時，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上開地點，以手指向王瑄，並接續以「Bitch,shut up,Bitch」等語辱罵王瑄，足以貶損王瑄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嗣經王瑄報警處理，循線而悉上情。
二、案經王瑄訴由臺東縣警察局關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邱孟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其有於犯罪事實所示之時間在本案地點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王瑄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之時間、地點，在會議過程中指著其，並對其以「Bitch,shut up,Bitch」等語辱罵之事實。



		3

		證人王繼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之時間、地點，在會議過程中對告訴人以「Bitch ,shut up,Bitch」等語辱罵之事實。



		4

		現場錄影影像、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各1份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之時間、地點，在會議過程中，以手指向告訴人，並對告訴人以「Bitch ,shut up,Bitch」等語辱罵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又被告上開數次辱罵告訴人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並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雖認被告於上開時、地，亦有對證人王繼國以「Bitch,shut up,Bitch」侮辱之，然查，觀諸現場影像及本案勘驗筆錄，係先由一名女性稱：「又要告了又要告了」等語，被告則隨即口出「Bitch,shut up,Bitch」等語時，並指向告訴人王瑄所在位置，又「Bitch」之本意為雌性犬科動物，約相當於中文語境中之「婊子、賤人」等語，則觀諸上開現場情狀，被告是否亦係欲侮辱作為生理男性之證人王繼國，尚非全然無疑，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上揭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而應為前揭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另查，至告訴暨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另向告訴人及證人王繼國比中指，及有以「未婚生子」等語辱罵告訴人，而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同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嫌，惟查，觀諸現場影像，被告固有比出中指之手勢，惟被告係向其正前方比出中指手勢，再隨即向被告左側環繞會議現場半圈，及同時口出：「不要講話不要講話」等語，則被告是否確係針對特定人而為上開行為，實非全然無疑。另觀諸現場影像，被告固有口出「未婚生子」一詞，然被告亦提出告訴人臉書帳號上之結婚登記、生子之貼文截圖，而上開貼文之張貼時間分別為105年9月2日及105年11月15日，被告並陳稱：告訴人應係於未結婚時，就已經懷孕等語，是被告基於其前揭認知而為描述，縱其用詞未臻精確，然尚難遽認被告確實具備刑法上誹謗罪之主觀上犯意，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上揭起訴部分之時間、空間密接，而均應視為接續所為之一行為，而與上揭起訴部分屬於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均為起訴效力所及，爰均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馮興儒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9 　　日
　　　　　　　　　　　　　　　書　記　官　　廖承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原簡字第8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孟玲



選任辯護人  蕭芳芳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第21號），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原易字第58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邱孟玲犯公然侮辱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會議影片錄影畫面勘驗筆錄」、「被告邱孟玲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6日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係指以語言（或舉動）在公共場所向特定之人辱罵，為其他不特定人可以聞見之情形。而其語言（或舉動）之含義，又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者而言。倘與人發生爭執，而心生氣憤、不滿，出言譏罵對方，已具針對性，且係基於表達己身不滿，顯非玩笑可比，聽聞者已可感受陳述之攻擊性，而非平常玩笑或口頭禪，當然會使該特定人感覺人格遭受攻擊，足以貶損其名譽及尊嚴評價，而與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相符。倘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於此範圍內，刑法第309條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以「Bitch」之詞語辱罵告訴人王瑄，依社會通念，係具有輕蔑、鄙視及使人難堪之涵意，足以貶損告訴人之社會評價。又被告係在關於部落用水管理會議中之公開場所，以手指向告訴人，並以「Bitch」等語辱罵告訴人，另被告為上開行為後，仍在該會議後續中，解釋係因為告訴人「未婚生子」，所以才以「Bitch」詞語指涉告訴人，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易字卷第128頁）。是被告乃係因用水會議之衝突，對告訴人產生不滿，而對告訴人施以針對性之言論攻擊，且表意方式並無特別之學、藝術價值，亦與公共事務（部落用水問題）毫無關聯，反而激化衝突，更隱含歧視女性之意味，是依被告之表意脈絡，顯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之名譽，堪認被告上開行為確屬公然侮辱無訛。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智慮成熟之成年人，應具有相當智識及社會經歷，竟遇事不思理性處理，僅因細故辱罵告訴人，所為非是；並審酌被告雖使用之言詞粗鄙，對於告訴人之社會評價及名譽具相當程度之侵害，但係於實體會議中以單純口述方式為之，與其他書面、網路散布等方式相比，較不易累積或擴散，非屬最嚴重之犯行情節等情；另參酌被告雖坦承犯行，但目前尚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為家庭主婦，每個月須與其他兄弟姊妹分攤父母看護費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馮興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林永、郭又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連庭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淨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續字第21號
　　被　　　告　邱孟玲　女　5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臺東縣○○鄉○○村○○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號5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孟玲與王瑄於民國111年7月間均為臺東縣海端鄉廣原村之村民，然邱孟玲於111年7月11日20時許，在址設臺東縣○○鄉○○村○○00○0號之廣原大埔活動中心內參加大埔部落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舉行之住戶會議時，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上開地點，以手指向王瑄，並接續以「Bitch,shut up,Bitch」等語辱罵王瑄，足以貶損王瑄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嗣經王瑄報警處理，循線而悉上情。
二、案經王瑄訴由臺東縣警察局關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邱孟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其有於犯罪事實所示之時間在本案地點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王瑄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之時間、地點，在會議過程中指著其，並對其以「Bitch,shut up,Bitch」等語辱罵之事實。 3 證人王繼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之時間、地點，在會議過程中對告訴人以「Bitch ,shut up,Bitch」等語辱罵之事實。 4 現場錄影影像、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各1份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之時間、地點，在會議過程中，以手指向告訴人，並對告訴人以「Bitch ,shut up,Bitch」等語辱罵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又被告上開數次辱罵告訴人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並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雖認被告於上開時、地，亦有對證人王繼國以「Bitch,shut up,Bitch」侮辱之，然查，觀諸現場影像及本案勘驗筆錄，係先由一名女性稱：「又要告了又要告了」等語，被告則隨即口出「Bitch,shut up,Bitch」等語時，並指向告訴人王瑄所在位置，又「Bitch」之本意為雌性犬科動物，約相當於中文語境中之「婊子、賤人」等語，則觀諸上開現場情狀，被告是否亦係欲侮辱作為生理男性之證人王繼國，尚非全然無疑，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上揭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而應為前揭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另查，至告訴暨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另向告訴人及證人王繼國比中指，及有以「未婚生子」等語辱罵告訴人，而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同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嫌，惟查，觀諸現場影像，被告固有比出中指之手勢，惟被告係向其正前方比出中指手勢，再隨即向被告左側環繞會議現場半圈，及同時口出：「不要講話不要講話」等語，則被告是否確係針對特定人而為上開行為，實非全然無疑。另觀諸現場影像，被告固有口出「未婚生子」一詞，然被告亦提出告訴人臉書帳號上之結婚登記、生子之貼文截圖，而上開貼文之張貼時間分別為105年9月2日及105年11月15日，被告並陳稱：告訴人應係於未結婚時，就已經懷孕等語，是被告基於其前揭認知而為描述，縱其用詞未臻精確，然尚難遽認被告確實具備刑法上誹謗罪之主觀上犯意，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上揭起訴部分之時間、空間密接，而均應視為接續所為之一行為，而與上揭起訴部分屬於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均為起訴效力所及，爰均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馮興儒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9 　　日
　　　　　　　　　　　　　　　書　記　官　　廖承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